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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:

   11  月份 A單位服務及派案情形

3.A單位派B單位情形之公告內容需含B單位名稱及對應各服務的案量，並將公告連結貼於本表O-5。

公告內容需含B單位名稱及對應各服務的

案量，並將公告連結貼於下方欄位。
家托 專業服務 交通接送 喘息服務

4.請於每月05日前填報前月數據。

1.本表B-5為A單位分派個案總數；C-5至G-5為A個管姓名及個案量，若為兼職請註記於姓名下方。

2.本表I-5至N-5為該A單位簽屬合作意向書提供上方對應欄位服務之B單位數。

A單位名稱

提供對應服務之B單位間數

居服 日照

A單位個管總量

分派個案總數
A個管(1)

姓名/專兼職
個案量

A個管(2)

姓名/專兼職
個案量

A個管(3)

姓名/專兼職
個案量


